呼伦贝尔市林业和草原局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公开
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
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请公开
	市本级
	旗市级

	1
	





公共服务

	政策文件
	本级政府及林草主管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及相关解读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市政府政务公开平台
	■政府网站
	√
	
	√
	√
	

	2
	
	回应关切
	[bookmark: _GoBack]对林草领域经济社会热点、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咨询的相关问题等进行回应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国办发〔2016）61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号）
	及时回应
	市政府政务公开平台
	■政府网站
	√
	
	√
	√
	

	3
	
	办事指南
	适用范围、项目信息、审批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审批数量、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接收、办理基本流程、办理方式、办结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结果、结果送达、申请人权利和义务、咨询途径、监督和投诉渠道、办公地址和时间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国办发〔2015〕86号）
	实时公开
	市政府政务公开平台
	■政府网站
	√
	
	√
	√
	

	4
	调查监测
	林草调查基本信息
	林草利用现状主要数据（涉密信息、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除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土地调查条例》
	信息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市政府政务公开平台
	■政府网站
	√
	
	√
	√
	

	5
	
	林草调查地类信息
	所辖区域内特定范围或地块的国土调查地类信息（涉密信息、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除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土地调查条例》
	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起20个工作日内
	市政府政务公开平台
	■政府网站
	
	√
	
	√
	

	6
	




确权登记
	不动产登记
	不同登记类型申请登记或申请登记资料查询所需的材料目录、示范文本、办理时限、收费依据和标准等信息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实时公开
	市政府政务公开平台
	■政府网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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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项目批准
	批准服务信息
	申报要求、申报材料清单、批准流程、办理时限、受理机构联系方式、监督举报方式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4号)
	实时公开
	市政府政务公开平台
	■政府网站
	√
	
	√
	√
	

	8
	
	招标投标信息
	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公示、合同订立及履行情况、招标投标违法处罚信息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4号)《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发展改革委令〔2017〕10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市政府政务公开平台
	■政府网站
	√
	
	√
	√
	

	9
	
	重大设计变更信息
	项目设计变更原因，主要变更内容、变更依据、批准单位、变更结果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4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市政府政务公开平台
	■政府网站
	
	
	√
	√
	

	10
	
	施工有关信息
	项目名称，实施期限，实施单位及责任人，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信息、资质情况，施工单位项目管理机构设置、工作职责、主要管理制度，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4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市政府政务公开平台
	■政府网站
	√
	
	√
	√
	

	11
	
	临时用地审批
	审批结果信息和相关批复文件（临时用地批准书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51号）
	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市政府政务公开平台
	■政府网站
	√
	
	√
	√
	



